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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审查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笔总付安排

问题 
 
 

  秘书长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依照 A/56/6(Sect.23)号文件第 23.20 段提交的。该段指出，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三个两年期后，将审查从 2002-2003 两年期开始由联合国

经常预算通过一笔总付安排为难民署管理和行政费用提供部分经费的做法。联合

国经常预算还为高级专员和副高级专员员额提供经费。 

 根据这项审查，秘书长建议维持目前一笔总付安排，因为在过去三个两年期，

这项安排精简改善和简化了预算的列报，并让难民署有更多的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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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章程第 20 条，难民署的经费

由联合国预算提供。除非大会后来另有决定，除与难民署执行职能有关的行政开

支外，任何费用不得由联合国预算承担，所有与难民署活动有关的其他支出均由

自愿捐款提供。   

2. 在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前，难民署列报其在经常预算下所需员额资源

和相关非员额资源，其过程同在方案预算其他各款下列报所需经常预算员额资源

和非员额资源的过程一样。  

3. 从 2002-2003 两年期开始，经常预算编列(a) 高级专员和副高级专员员额经

费，和(b) 以一笔总付方式为难民署其他有关的管理和行政费用提供的部分经

费。 

4. 鉴于经常预算只占难民署总预算的一小部分，这种赠款方式的供资安排简化

了难民署的工作，省去了另行为只占半数的管理和行政员额展开行政程序，从而

精简和简化了预算过程。这种安排很适合实务性很高的难民署活动，它有必要的

灵活性，并鼓励在总预算上限内管理资源(见 A/60/7 第六.23 和第六.25 段)。 

5. 目前正在做出进一步努力，将难民署更多的资源放在实务上，以提高难民署

对其受惠者需求作出回应的能力(A/62/12 第 58 段)。难民署正在进行结构和管理

改革以减少行政和总部费用，将工作人员和服务放在最能起作用的地方。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难民署开始实施将若干中央行政和支助职能移到在匈牙利布达佩

斯新设立的全球服务中心的第一期计划。难民署初期预计，在所获得的回报弥补

了设立新中心的最初投资后，从 2010 年起，迁移这些职能所节省的经费约为每

年一千万美元(A/62/12 第 60 段)。   

 

 二. 采取一笔总付安排前的预算过程  
 
 

6. 在采取一笔总付安排前，难民署须同方案预算其他各款一样为员额和非员额

资源编列详细预算，例如，2000-200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为请拨 45 650 200 美元经

费的理由提出充分说明(A/54/6(Seet.23))，该经费用于(a) 220个员额(1个 USG、

1 个 ASG、2 个 D-2、10 个 D-1、19 个 P-5、41 个 P-4/3、15 个 P-2/1 和 131 个一

般事务职类)所需的 42 770 600 美元，(b)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1 789 000 美元，

(c) 一般业务费用 1 011 900 美元和(d) 用品和材料 78 700 美元。    

7. 基于 2000-2001 两年期联合国经常预算所提供的经费只占难民署预算总额

2.6%(1 730 028 400 美元)，难民署觉得这种安排很麻烦，因为它必须为经常预

算提供经费的员额另行进行下列额外行政和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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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另行制订预算和支出记录以区分经常预算会计事项和难民署其他基金

的会计事项； 

 (b) 难民署财务报表中不列经常预算会计事项，以避免联合国两个实体重复

报告支出； 

 (c) 为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单独设置人员配置表； 

 (d) 每月向联合国总部报告每个经常预算员额的变化情况及出缺员额； 

 (e) 核对调节联合国财务报表中记录的经常预算会计事项款额与难民署各

报告中列报的款额； 

 (f) 向执行委员会详细解释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所产生的费用，核对调

节联合国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款额与难民署年度方案预算文件列报的款额。 

8. 当时的决定是，应审查经常预算为难民署提供经费的问题，以确定其他预算

安排(如一笔总付的赠款)是否更有利于行政工作(A/52/6(Seet.23)，第 23.14

段)。 

 

 三. 一笔总付方式的赠款 
 
 

9. 难民署在进行审查时考虑到关于联合国预算提供经费问题的难民署章程第

20 条以及行预咨委会对“行政支出”的看法(见 A/2157 第三部分)，这种支出被

解释为除实务费用及相关管理费用以外的费用。根据行预咨委会的要求，难民署

还考虑到过去就自愿捐款和经常预算资源在预算中所起作用达成的相同意见/不

同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弱化财政情况(A/54/7，第二章第六.22 段)。 

10. 在将“行政支出”解释为实务费用和相关管理费用以外的费用后，难民署与

秘书处同意应区分实务和非实务工作人员，而实务支助人员的费用，包括相关费

用，应完全由高级专员管理的自愿基金提供。 

11. 为了确保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所采用

的类别保持一致，难民署着手对员额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将员额分成三类，即

管理和行政员额、方案支助员额和方案员额。只有总部才有管理和行政员额总部

和外地都有方案支助员额；只有外地才有方案员额。管理和行政类员额与重新定

义和分类前由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非实务员额)是一致的。难民署当时指出

管理和行政员额的数目为 433，而 2000-2001 两年期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数

目为 220，即在当时被列为管理和行政员额中占 50.8%。 

12. 在 2000-2001 两年期，经常预算为难民署非员额行政费用(其他工作人员费

用、一般业务费用、用品和材料)提供经费 2 326 300 美元。如以经常预算提供

经费的员额占管理和行政员额50.8%为基础，并将这个百分比适用于非员额管理和



A/63/537  
 

08-59769 (C)4 
 

行政费用估计数28 355 400美元，经常预算所提供的非员额行政费用将从2 326 300

美元增至 14 404 500 美元。联合国当时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在 2002-2003 两年

期拟议经常预算中增加如此大一笔经费，因此觉得可建议在 2002-2003 两年期经

常预算中增加 2 百万美元，即增加 5.1%，并在其后拟议两年期经常预算中考虑进

一步的增加，但不超过 250 万美元(A/60/7，第六.22 段)。 

13. 通过对联合国经常预算为难民署提供经费的安排问题进行的审查，难民署认

为并确定提供赠款的方式将简化难民署的工作，省去另行为管理和行政员额的半

数进行行政工作。然而高级专员和副高级专员的员额将继续由经常预算提供经

费，但与赠款分开列报。因而，这两个员额所涉资源将不包括在拟议赠款中。 

14. 因此，2002-2003 两年期赠款款额是以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核可的订正批款

为基础，加上上面第 12 段所述的 2 百万美元。这项赠款须根据汇率变化和日内

瓦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经常预算所提供的款额将在编制后来的方案预算时审

查。然而，对于副秘书长级的高级专员和助理秘书长级的副高级专员员额，将继

续需要象方案预算其他各款下由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一样列报预算。 

15. 因而，从 2002-2003 两年期开始，联合国经常预算专为难民署高级专员和副

高级专员名额提供一笔经费，另为其他有关管理和行政费用提供一笔赠款。 

 

 四. 提议保留一笔总付赠款安排 
 
 

16. 改用一笔总付赠款安排，就不需要向难民署执行委员会详细解释联合国财务

报表中所报告的款额与难民署年度方案预算文件中所报告的款额之间的差异。这

种安排使难民署能够将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的经费作为一项捐款，将这项收入用

于难民署管理和行政费用，并能够以可对账的方式提出完整的预算和支出报告。 

17. 在决定采用一笔总付安排时，难民署的薪资系统是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日内瓦办事处)管理的。在日内瓦办事处管理下，可以从一个来源支付难民署所

有工作人员的薪资，但仍然可以将难民署预算与联合国经常预算分开。技术上的

做法是，最初将所有支出记在日内瓦办事处账户，然后将不是由经常预算提供经

费的支出转到难民署账户。 

18. 2004 年，难民署开始用 PeopleSoft 来处理其财务和供应链会计事项。2007

年 6 月，难民署用 PeopleSoft 来处理其薪资、员额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所有这些系统都只是为了处理难民署的全面需要而设计的。如果必须将这种系统

开发成分开处理或不纳入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会计事项的系统，开发和推出这些

系统的成本会更高。以下为使用 PeopleSoft 的后果： 

 (a) 难民署已与日内瓦办事处脱钩，不再与联合国会计结构接口。因此现在

无法从难民署薪资系统取得按照联合国会计结构规定的方式报告的会计事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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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难民署需要将薪资会计事项传给联合国，就需要设置具体的映射机制。目前是

以 Excel 电子表格汇总账户一级会计事项的方式向联合国提出报告； 

 (b) 难民署薪资系统没有能力将经常预算会计事项与难民署其他会计事项

分开。要这样做就需要对各系统进行大幅修改，从而涉及相关费用； 

 (c) 难民署的人力资源系统没有能力设置各种不同的人员配置表。目前，由

经常预算赠款提供经费的员额是作为难民署员额列报的，只能用方案编码来与其

他基金供资的员额区分。要分开列报由经常预算赠款提供经费的员额和难民署的

其他员额，就需要修改该系统。 

19. 此外，由于难民署的轮调政策，难民署员额的标准费用高于联合国的标准费

用。因此，按照联合国员额标准费用编列的预算不一定与按照难民署标准编列的

预算相符。 

20. 难民署的政策要求专业类工作人员进行轮调，导致工作人员的记录经常改

变，而每次改变都要通知联合国总部。按照一笔总付安排，难民署只要每月向联

合国总部报告员额的情况，无须报告工作人员的情况。 

21. 对一笔总付安排表示关切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包括大会在其第 56/253 号决

议要求秘书长以透明方式审查经常预算为难民署提供的经费，而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则要求提供关于如何得出请拨款项的分析报告(A/60/7 第六.25 段)，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在 2006-2007 两年期和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审查

期间，向行预咨委会提供了关于经常预算供资估计数的详细资料，尽管咨委会承

认在拟议方案预算中提供按支出用途分列的数据与一笔总付办法是矛盾的。 

22. 总言之，通过联合国经常预算一笔总付安排向难民署提供经费，的确增加了

灵活性并简化了办事处的工作，省去了另行为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管理和

行政员额执行的行政程序。基于这些正面的经验，建议维持这项安排。 

 

 五.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23. 因此，大会不妨： 

 (a) 注意到本报告； 

 (b) 认可在今后列报的拟议方案预算中，维持关于难民署经费的一笔总付

安排。 

 


